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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政办发〔2020〕68 号

通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通渭县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

办法(修订)调整补充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县直及驻通有关单位：

《通渭县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(修订)调整补充办

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通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8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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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渭县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(修订)
调整补充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甘肃省扶贫办关于印发甘肃省村级光伏扶贫

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甘开办发〔2018〕

217号）《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甘肃省财政厅关于积极应对新

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做好光伏扶贫促进增收工作的通知》（甘开

办发〔2020〕28号）《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加强村级光伏

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甘开办发〔2020〕117

号）《通渭县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通政

办发〔2019〕104 号），为充分发挥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扶贫效益，

带动贫困户脱贫，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，实现贫困户和村级收

益的合理化分配，结合全县脱贫攻坚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作为通渭县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的补充。

第二章 收益分配原则

第三条 全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产按贫困村人口规模确

权至198个建档立卡贫困村，每村按实际确权容量分配收益。

第四条 收益分配使用实行差异化补助和奖励政策，不搞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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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主义，防止政策执行“一刀切”。

第三章 收益分配范围

第五条 2020年光伏扶贫发电收益的80%用于贫困人口公益

岗位工资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劳务费用方面的支出。

第六条 对返贫和新增贫困人口中符合光伏扶贫受益条件

的要及时纳入，扩大收益覆盖面，确保光伏扶贫受益对象精准。

部分光伏扶贫收益较多的贫困村，经村“两委”、驻村帮扶干部

集体研究，受益对象可适当延伸至边缘易致贫户。

第七条 整合部分易地扶贫搬迁配套产业扶贫资金和到户

产业扶持资金建设的村级扶贫电站，关联贫困户的分红收益由村

委会在制定收益分配使用计划中统筹考虑，不能简单直接发钱、

发物，坚决杜绝“一发了之”。

第四章 收益分配程序

第八条 县供电公司（国网省、市供电公司）根据光伏扶贫

电站实际上网发电量核算发电收入，燃煤标杆电价对应收入按月

划转到县财政局（结转机构）专户，国家财政补贴资金由国网甘

肃省电力公司按月拨付到县财政局专户；县财政局统筹核算光伏

电站正常运行的维护管理费(原则上运维费用不超过收益资金的

7%）、增值税及附加税等费用后，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划拨至确

权的建档立卡贫困村。村集体收到收益资金后，要按照年初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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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村级收益分配计划，至少每月分配一次，确保贫困群众及早及

时受益。

第九条 奖励补助扶贫资金根据乡镇实际摸底审核上报情

况，按年度一次性进行发放。

第五章 收益分配监管

第十条 在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协调领导小组领

导下，县发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扶贫

办等部门每年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管理情况开展

检查审计，纳入县委、县政府对党委政府的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

核。并督促指导乡村对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和使用统一设立账

簿和科目，分村建立台账，自觉接受检查和审计监督。

第十一条 按照省市要求各乡镇每月25日前将电站收益分

配相关情况统计上报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协调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县扶贫办），每月对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情况进行

调度通报。

第十二条 依托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监测系统，加强与电力等

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，做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量、电费、补

贴、收益分配等数据的精准录入。建立常态化月度数据上传机制，

每月5日前将上月发电量、电费、电站收益和关联户收益分配数

据同步上传至监测系统，通过监测系统对村级电站运行情况进行

实时监测，确保电站稳定运行，收益分配使用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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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各乡镇负责对村级电站收益分配及使用进行审

核并做好公告公示、资金监管，实行收益分配使用流程全程记录

和归档备查制度。村委会及时将收益分配计划及使用情况等事项

在村务公开栏内进行公示(公示期不少于7天),资金发放的全流

程要保存相关资料，每一环节发放责任人和接收人均需签字留档

备查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2年。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其他相关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的县级文件规

定，以本办法为准。若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政策调整，结合全县电

站实际运营情况适时进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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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登记编号：TW〔2020〕3-FBP1。

通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4日印发


